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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马孟定吴迪水箱加工厂“6·5”

一般触电事故调查报告

2023年 6月 5日 20时 35分许，云南省临沧市耿马自治县孟

定镇吴迪水箱加工厂发生一起触电事故，造成 1人死亡，直接经

济损失 35万元。

事故发生后，耿马自治县县委、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并迅

速组织相关部门参与事故救援处置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 493号）等法律法规规定，2023年 6月 6日，耿马自治县人民

政府批准成立了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任组长，县应急管理局

局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及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县公

安局副局长、孟定镇副镇长各一名分管领导为副组长，县总工会、

县纪委监委等部门领导为成员的耿马孟定“6·5”一般触电事故

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县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

依法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坚持“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

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事故现场勘验、调查询问相关人员、

查阅收集有关资料、现场模拟等方法，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

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

提出了对事故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意见，并针对事故暴露出

的问题提出防范及整改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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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查认定，耿马孟定吴迪水箱加工厂“6·5”触电事故是

一起因无证违规作业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1.事故单位基本情况。吴迪水箱加工厂位于云南省临沧市耿

马县孟定镇新寨村怕练组振清二级公路旁，业主吴建国，于 2022

年 5月份以 10万元转让费的价格从一名叫陈忠的男子手里转租过

来并用于经营水箱加工，在转让之前，系陈忠与孟定镇新寨村委

会怕练组村民赵小强手中租赁，用于经营门窗加工店。吴迪水箱

加工厂主要生产经营居民日常使用的太阳能水箱、生活使用水箱

等物品，作业范围涉及电焊作业，切割作业，抛光打磨作业。吴

建国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经常雇佣字春浩、秧龙发、仔龙（缅甸

人）3名工人协助其进行水箱加工和安装。

2.事故单位安全管理情况。吴迪水箱加工厂固定员工有 4 人

（包括业主吴建国在内），日常作业范围包括电焊、氩弧焊、切

割、打磨抛光。经现场检查，吴迪水箱加工厂未建立安全生产管

理制度，未制定和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未给从业人员提供符

合国家标准的防护用具，未明确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且包括吴建

国在内的 4名工人均无电工、电焊操作证书，死者李应伟为吴建

国临时聘用电焊工人，同样无电工作业、焊接作业证书。

（二）事故发生经过

2023 年 6 月 5 日 19 时许，当事人吴建国因其聘用的 3 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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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休息，故临时联系工人李应伟前来协助焊接容量为 3吨的方形

水箱，工时费为 300元人民币。当日 20时许，工人李应伟使用吴

建国提供的一台“肯德宝”牌氩弧焊机对水箱进行焊接，因水箱

需要从内部进行焊接，所以在吴建国的协助下，工人李应伟将氩

弧焊机、一台台式电风扇、一盏节能灯和一个带线插板放进水箱

通电后进行作业。当日 20时 35分左右，吴建国听到工人李应伟

叫喊后，及时上前查看，发现李应伟已经昏迷，多次喊叫无反应，

判断可能是发生触电，吴建国便立即将电源切断。但因水箱进出

口狭窄，现场无他人协助，吴建国无法独自将工人李应伟拉出来，

便迅速拨打 120急救电话，十多分钟后，孟定中心医院医护人员

赶到现场，医护人员与吴建国合力将工人李应伟从方形水箱拉出

来，经医护人员急救、检测检查确定李应伟已无生命体征。

（三）事故现场情况

1.现场气候环境情况

2023年 6月 5日 20时至 21时，事故现场附近天气晴，平均

气压 943.6百帕，平均温度 33.6度，最高温度 35.4度，最低气温

33.5 度，平均相对湿度 42%，平均风向（西南），风速 0.5 米/

秒，最大风向（西南），风速 0.7米/秒，极大风向（西南），风

速 2.7米/秒，降雨量 0.0毫米。

2.事故现场情况

吴迪水箱加工厂位于云南省临沧市耿马县孟定镇新寨村怕练

组振清二级公路旁，该厂房为钢架彩钢瓦结构一层简易房（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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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坐北朝南，东侧设有一间储物间，堆放零部件等杂物，

西侧设有一间办公区和休息室，厂房中部为带彩钢瓦顶棚的开阔

作业场所，店门口的院场摆放数个焊接好的水箱及铁架子，作业

场所内放置有水箱加工需要使用到的切割机、电焊机、抛光机等

设备。在作业场所东侧放置一个未完工的方形水箱，经业主吴建

国确认，事故发生在该水箱焊接过程中，事故发生时工人李应伟

使用到的设备为一台“肯德宝”牌氩弧焊机、一台电风扇、一盏

节能灯、一个带线插板。

中心现场在未焊接完工的水箱内，该水箱为长 2米，宽 1米，

高 1.5米的正方体水箱，容量为 3吨。根据水箱使用和外观要求，

作业人员需进入箱体内进行焊接，因水箱进口狭窄，且密封不透

光，故需要将焊接设备、照明灯具、风扇等放入水箱内进行作业。

吴迪水箱加工厂现场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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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时焊接水箱使用到的设备（电风扇、节能灯、氩弧焊机、

插板）

（四）人员伤亡情况和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 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35万元。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2023年 6月 5日 20时 39分，业主吴建国发现李应伟触电后，

立即拨打孟定镇新寨村委会村支书蔡文强电话，把李应伟触电情

况报告给蔡文强，蔡文强让吴建国拨打 120 急救电话。20 时 45

分，吴建国用手机拨打孟定中心医院电话（6520120）请求救援，

在医务人员赶到吴迪水箱加工厂后，吴建国与医务人员合力将李

应伟从方形水箱内抬出来，并由医务人员对李应伟进行检查，在

确诊李应伟已无生命体征后，吴建国于 21时 20分拨打孟定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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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报警电话（6516996）反映相关情况，孟定派出所接报后迅速派

出警力赶赴现场开展调查，并将李应伟尸体转移至殡仪馆冰存，

同时封锁事故现场。经现场勘察，排除刑事案件后，于 22 时 01

分，孟定派出所及时把调查情况汇报孟定镇人民政府。2023年 6

月 5日 23时 22分，孟定镇人民政府汇总情况后以事故信息专报

向县应急管理局报告。县应急管理局核实有关情况后于 2023年 6

月 6日 01时 00分以值班信息向耿马自治县县委、县人民政府、

县纪委监委、县政法委、县委网信办、市应急管理局报告，并在

国家应急指挥综合业务系统进行信息录入上报。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县委、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迅速组织应急、

公安、卫健、民政及孟定镇人民政府等部门开展事故善后处置工

作，进一步排除问题隐患，关闭电源，避免发生次生事故，及时

封控事故现场，保存原始物品，冰存死者尸体，为事故调查组开

展事故调查做好准备。为切实抓好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经县人

民政府批准，于 2023年 6月 6日成立了耿马孟定“6·5”一般触

电事故调查组，迅速对事故开展全面调查。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处置情况

在吴建国拨打孟定中心医院值班电话后，医护人员赶到吴迪

水箱加工厂与业主吴建国合力将李应伟从水箱内抬出来，经医护

人员急救、检测检查，确定李应伟已无生命体征。后吴建国及时

报警，经过公安机关核查身份，第一时间把事故相关情况告知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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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伟家属。并由司法、民政、孟定镇等部门全力参与善后处理工

作，妥善安抚家属情绪，积极组织业主与家属进行沟通协商。在

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双方协商达成死亡赔偿协议，并签订了死

亡赔偿协议书，李应伟遗体于 6月 6日由家属火化安葬。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此次事故应急响应迅速、各部门参与救援处置得当，未造成

次生灾害和衍生事故；信息报送及时，未出现迟报、漏报、瞒报

的情况；业主积极主动配合事故调查和相关善后、赔偿等工作。

经评估，本次事故应急处置及时、科学、有效。

三、事故原因分析

事故的直接原因是当事人李应伟未经专门培训合格并取得

电工作业、焊接作业证书的情况下，违规使用氩弧焊机焊接水箱，

因氩弧焊机焊枪枪头漏电导致李应伟触电身亡。

（一）直接原因分析

事故发生后，调查组及时组织供电局专业人员对事故现场进

行勘验，发现当事人未经专门培训合格并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书，

擅自从事电焊作业，违规使用氩弧焊机焊接水箱，不具备基本作

业安全技能，违反了特种作业规定。经专业人员用检测仪器按程

序分别对事发时李应伟使用的设备进行检测，发现使用的“肯德

宝”牌氩弧焊机焊枪枪头存在漏电情况，同时对“肯德宝”牌氩

弧焊机开关进行拆卸检查发现，位于手柄按钮处的开关已下滑至

焊接金属头部位，在通电情况下开关闭合出现漏电情况，在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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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工人按压开关焊接时焊枪枪头漏电形成电流通路，带电

的枪头与被焊接的铁皮水箱接触，电流通过枪头、铁皮水箱与大

地形成回路，导致在铁皮水箱密闭空间内作业人员触电，且作业

人员完全置身于铁皮水箱内，无法摆脱电源，导致触电身亡。

漏电电斑痕迹

（二）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

公安法医尸体检验情况：根据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公安司法

鉴定中心出具的法医学尸表检验意见书（耿公检（尸）字〔2023〕

18号）分析论证：死者李应伟头面部及右前臂皮肤有高温造成的

热损伤表现，符合触电后形成的电流斑，分析为致命伤。

（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根据现场检查勘察，调查询问相关人员及公安部门法医学检

验报告综合分析，排除人为暴力机械损伤和突发疾病致死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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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间接原因分析

1.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管理缺失。经调查发现，吴迪水箱加工

厂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严重缺失，未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未按

要求制定并落实本单位安全管理制度。在明知李应伟无电工作业、

焊接作业证书情况下，仍然临时聘用李应伟来帮忙从事电焊作业，

且在作业过程中，未提供符合国家标准的防护用具，未在作业现

场进行监护。未对作业使用的氩弧焊机、焊枪枪头进行定期养护

检修，未开展安全教育培训。

2.当事人安全意识淡薄。当事人在无电工作业、焊接作业证

书情况下，未佩戴任何劳动防护用具上岗作业。对作业场所可能

存在的危险因素应该预见而没有预见，盲目自信，凭老经验老办

法，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开展作业。

3.监管部门存在监管缺位。属地政府和监管部门在日常监管

过程中，对吴建国违规作业行为未能及时发现并纠正，存在监管

缺位情况。

四、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责任人员

李应伟（男，群众，汉族，1996年 10月 25日出生，身份证

号码：53352519961025****，户籍地：云南省临沧市镇康县木场

乡****，工作单位：无，已触电死亡），未经专门培训合格并

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书，擅自从事电焊作业；未认真遵守安全生

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佩戴和使用符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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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忽视岗位存在的不安全因素，盲目自信，

擅自作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
1
、

第五十八条
2
之规定，对此次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但因其在事

故中已死亡，建议不再追究其相关责任。

（二）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吴建国（男，群众，蒙古族，41 岁，居民身份证号码

15232219820501****，户籍地：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架

玛吐镇，现居住在云南省临沧市耿马县孟定镇****），现为吴迪

水箱加工厂个体经营业主。其在日常经营水箱焊接、切割、抛光

等加工作业过程中，未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未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未给从业人员

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按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督促、

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临时聘用未经专门的安

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质的人员从事特种作业。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三）项3、第三十

条
4
、第四十五条

5
之规定，对此次事故发生负有管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 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遵守本单位

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八条 从业人员应当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职工作所需的安全

生产知识，提高安全生产技能，增强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理能力。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

（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

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 特种作业人员的范围由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确定。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

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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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三条
6
之规定，

建议由耿马自治县应急管理局对其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

（三）对相关责任部门的处理建议

孟定镇人民政府，负有属地监管责任，应当按照职责对本行

政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监督检查，严格落实地

方政府安全生产责任，但孟定镇人民政府在日常监管过程中，未

能及时发现并加以制止纠正生产经营单位的违法违规行为，存在

漏管失管情况。对此次事故发生负有属地监管责任，建议其向耿

马自治县人民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五、事故应汲取的主要教训

（一）未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中强调，坚持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把握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角度科学谋划推动安全生产

工作，强化忧患意识、风险意识、底线思维，时刻绷紧安全生产

这根弦，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该起事故是一起典型的对安全

理念认识不深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作为个体经营户，在未办理

到营业执照，未制定相应安全管理制度及操作规程的情况下，仍

然继续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在明知当事人未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

6.《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决策机构、主要负责人或者个人经营的投资人不依

照本法规定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须的资金投入，致使生产经营单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责令限期改正，提供必须

的资金；逾期未改正的，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 有前款违法行为，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对生产

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给与撤职处分，对个人经营的投资人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

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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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合格并取得相应从业资质情况下，还安排员工上岗作业。对岗

位存在的不安全因素放任不管，带领员工违规作业，最终酿成事

故。

（二）从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

作为个体生产经营的单位，很多行业存在市场准入门槛低，

生产经营投入不足，业主为了降低成本，减少开支，降低对用工

的标准要求。且行业用工整体素质较低，且普遍存在“师傅领进

门修行靠个人”和“现学现卖”的现象，教育培训流于形式，靠

经验吃饭，忽略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盲目自信，自我防护意识

差。

（三）经营主体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安全生产法明确规定，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该起事

故中，电焊作业属于特种作业，从业者是需要持证上岗，但业主

对安全生产法相关规定置若罔闻，抱有侥幸心理和不会有事的态

度，完全不顾及从业人员的个人安危，明知工人无相关特种作业

资格证书，仍然安排员工违章从事电焊作业。

（四）监管职能部门监督检查不力

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业监管部门以及当地党委政府监管缺

位，未认真贯彻落实县委政府以及有关上级部门关于安全生产工

作的要求和部署，未认真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对吴建国违规违法

作业行为未能及时发现并予以制止，消除隐患，存在监管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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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不力情况。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一）强化安全发展理念，筑牢安全防线。

结合本次事故教训，各乡（镇、农场社区、管理区）、各部

门等辖区和各行业领域要深刻反思，举一反三，深刻汲取事故教

训，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种只求利益不顾安全的发

展是走不长远的。所以必须打牢安全基础，谋求更远的发展，要

持续强化各行业、各领域对安全发展理念的深刻认识，把安全发

展理念贯穿到日常工作的各领域和全过程，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

任心强化安全发展理念，筑牢安全防线。

（二）加强安全教育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综合素质

作为行业领域监管部门，要严把市场准入关，严格执行行业

标准，加强对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链条全过程监督，加强对生

产经营单位及从业人员进行监督管理。督促生产经营单位加大安

全投入，完善安全教育培训计划，认真开展三级教育培训，严格

落实相关操作规程和作业要求，提高员工安全作业意识，明确员

工岗位职责，规范员工作业行为。严防安全教育培训流于形式，

没有时效，成为走过场的假把式。

（三）严格落实特种作业相关要求

电焊是特种作业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操作，是比较容易引发人

员伤亡事故，对操作者本人、他人的生命健康及周围设施安全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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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造成重大危害，容易引发触电、灼伤、火灾等事故，所以要

从事电焊作业，操作人员必须要全面掌握电焊的相关知识和技术，

必须经过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作业证书，在实际焊接

作业中，必须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做好自我防护，佩戴好绝缘手

套，穿好绝缘鞋，严禁违规违法从事电焊作业。

（四）扛实党委政府属地管理和部门监管责任

安全生产是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是党和政府

对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充分体现，所以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必须把

安全生产的政治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落在实处。严格落实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责任体系，强

化安全生产工作落细落实。另外，行业监管部门，要严格按照“三

管三必须”的要求，加大对本行业本领域的监管力度，严把市场

准入关，从严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杜绝企业只顾利益不重安

全的情况出现。要进一步压紧扛实党委政府领导责任、行业部门

监管责任、乡镇属地管理责任、经营者安全生产主体四方责任，

确保安全生产职责全覆盖无死角。

耿马孟定“6·5”一般触电事故调查组

2023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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